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金泉”、“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扬州金泉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公

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此事项，投资期限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

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和保障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12 亿元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前述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2024 年 8 月 29 日，

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事项，投资期限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基于公司自有资金现金管理整体规划，结合公司实际资金使用情况，公司于

2024 年 8 月受让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奥传感”）的

大额存单。 

鉴于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宏庆先生为苏奥传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苏奥传感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对上述关联交



 

 

易进行了补充确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补充确认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宏庆先生为苏奥传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苏奥传感为公司关联法人。 

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非失

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19 日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1000608707880C 

法定代表

人 
滕飞 

注册资本 79,152.890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塑料制品

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大额存单产品说

明书》规定，以大额存单票面金额并按到期利率计息的方式平价受让苏奥传感大

额存单，具体内容如下： 

受让

方 
转让方 交易标的 

存单票

面金额 

到期

利率 
受让日期 

利息 

（万元） 

存单受让价

格 



 

 

（万元） （%） （万元） 

公司 苏奥传感 

中国银行

大额可转

让存单 

3,000 2.65% 
2024 年 8 月

5 日 
64.70 3,064.70 

4,000 2.60% 
2024 年 8 月

5 日 
84.36 4,084.36 

4,000 2.65% 
2024 年 8 月

9 日 
87.45 4,087.45 

4,000 2.65% 
2024 年 8 月

19 日 
90.10 4,090.1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公司受让苏奥传感大额存单产品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受让方式为平价受让，

价款为本金加应计利息，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受让苏奥传感大额存单产品主要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充

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本次公司受让大额存单的关联交易，按平价受让，定价合

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未能及时履行相关程序事项，主要系公司相

关部门对银行大额存单产品转让机制的理解偏差，中国银行在接收到苏奥传感转

让需求时即在市场寻求意向承接客户并负责完成转让承接，公司在知悉该事项后

有意受让。根据中国银行大额存单业务流程要求，大额存单转让需转让方与受让

方直接转账交易，公司受让上述大额存单时，仅将其视为银行存款类产品，鉴于

转让方为苏奥传感，此笔业务应作为关联交易补充追加披露。公司董事会已要求

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习，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



 

 

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提

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充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该项关联交易按平价受让，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

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受让苏奥传感大额存

单产品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受让方式为平价受让，价款为本金加应计利息，定价

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三）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受让苏奥传感大额存

单产品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受让方式为平价受让，价款为本金加应计利息，定价

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公司补充确认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监事会同意补充确认该关联交易

事项。公司受让苏奥传感大额存单产品采用市场定价原则，价款为本金加应计利

息，公司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人同意公司补充确认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丁峰          周刘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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